
关于做好2012年度
衢州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培养人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（单位）：
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培养学术骨干，提升创新能力，根据《衢州学院关于印发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衢院人〔2011〕13号），学校决定开展2012年度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人选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养人选计划

2012年度衢州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培养人选计划10名左右。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衢州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培养人选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品德优良；申报当年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。

2.在本学科领域有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，近五年取得了较好的教学与科研业绩，对获资助后拟开展的教学或科研工作有创新性研究，有较大的发展潜力。

3.近五年，主持或参与省部级教研（含精品课程、新世纪教改项目）、科研项目（不含子项目）1项以上（前二名）；或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2项以上；或获得市厅级（含）以上各类教学、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3名，二等奖排名前2名，三等奖排名第1名；或在科技创新、产学研合作、服务地方等方面成绩突出者。
4.近五年，在二级及以上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；或发明专利授权2件及以上；或综合在发表论文、出版专著、编写规划教材、申请专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业绩； 
5.前期已列入校外各类人才培养计划的教师不再列入培养计划人选。
三、工作程序
1.由申请者本人填报申请表，制定培养目标计划，然后交送所在学院（部）；
2.学院（部）组织材料审核、推荐并排序。每个学院（部）推荐人选原则上不超过5名；
3.人事处进行资格审查和材料复核；
4.校学术委员会组织答辩遴选推荐；
5.校长办公会议审定；

6.经公示后，学校发文公布。

四、申报材料和时间要求
1.《衢州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人选申请表》（从人事处网站下载）一式3份；
2.《衢州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人选情况汇总表》（从人事处网站下载）1份，按推荐排序汇总；
3.成果佐证材料复印件1套，各部门对各项成果须审核盖章。
请各部门于11月23日前统一将推荐结果及上述纸质材料报送人事处师资管理科（行政楼312），并将电子版发往OA系统陈明邮箱。
五、其它
1.各部门推荐2012年度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培养人选，要严格规范程序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。
2.申请者要如实填写，如果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的申请材料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联系人：陈明、葛林波   联系电话：8015033。
衢州学院人事处

二○一二年十一月七日

